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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9� � � � � � � � � �证券简称：科达制造 公告编号：2026-031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交易简要内容：为推进锂电材料业务发展战略，提高锂电材料板块的运营效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受让佰斯通

（厦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斯通” ）、广东兴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东兴熙” ）等六位少数股东合计持有的福建科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福建科达新能源” ）14.94%股权，交易金额合计为20,246.86万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因公司与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 ）彭琦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员工持股平台共青城科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科

泓” ）均为福建科达新能源的股东，涉及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本次交易因上市公司向共同投资的企业增加投资份额，构成关联交易。

● 前期，子公司安徽科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科达投资” ）在与不同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员工持股平台中增加或者减少投资份额，构成关联交易，交易金额累计达到2,

679.87万元。 除上述交易及本次交易外，过去12个月公司未与上述关联方进行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在公

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推进锂电材料业务发展战略，提高锂电材料板块的运营效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本次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受让佰斯通、广东兴熙、广州兴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广州兴科”）、广州中保瀚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中保瀚兴”）、厦门雷力森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雷力森”）、厦门创智汇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厦门创智汇科”）合计持有的福建科达新能源14.94%股权，交易金额合计为20,246.86万元。 本次交易情况详见“二、交易主体情况介绍（一）交易主体简要情况” 。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

√购买 □置换

□其他，具体为：

交易标的类型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福建科达新能源14.94%股权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是否属于产业整合 □是 √否

交易价格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合计20,246.86万元

□尚未确定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是 √否

（二）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鉴于公司与高管彭琦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员工持股平台共青城科泓均为福建科达新能源的股东，涉及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共

同投资，本次交易因上市公司向共同投资的企业增加投资份额，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独立董

事第十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前期，子公司安徽科达投资在与不同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员工持股平台中增加或者减少投资份额，构成关联交易，交易金额累计达到2,679.87万元，除上述交易及本次交易外，过去12

个月公司未与上述关联方进行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主体简要情况

序号 交易卖方名称 交易标的股权比例 对应交易金额（万元）

1 佰斯通 9.59%

20,246.86

2 广东兴熙 1.63%

3 厦门雷力森 1.40%

4 厦门创智汇科 1.16%

5 广州兴科 0.70%

6 广州中保瀚兴 0.47%

合计 14.94% 20,246.86

注：上表比例合计数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的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非关联方）

法人名称

佰斯通（厦门）

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广东兴熙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雷力森贸易有

限公司

厦门创智汇科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兴科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广州中保瀚兴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50203MA32

2YCL6G

91440605MA-

BY5MPL63

91350203MAC3Y8

KN48

91350211MAC6AGQ

59U

91440118MAB

XE6H59J

91440112MA9YC

9JQ8E

成立日期 2018/9/11 2022/9/6 2022/11/18 2022/12/26 2022/9/14 2022/3/22

注册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镇

海路26号六楼W

区90单元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

桂澜北路6号千灯湖创投

小 镇 核 心 区 三 座

404-405（住所申报，集

群登记）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

大道899号泰地海西

中心写字楼A座裙楼

601-09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

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

路93号厦门国际航运

中心C栋4层431单元H

广州市增城区新

塘镇荔新十二路

96号22幢112号

广州市黄埔区香山

路17号B607房

法定代表

人/执行事

务合伙人

王雪强

广州南粤澳德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吴杰民 叶顺生

广州南粤澳德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广州市瀚晖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万元)

1,000 3,723 3,000 2,500 6,741 13,000

主营业务

社会经济咨询服

务

资本投资服务 金属材料销售 投资与资产管理 投资与资产管理 股权投资

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

人

王 雪 强 持 股

37.50%， 施舒航

持股31.25%

广州南粤城市发展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26.86%

庄雅阳持股66.67% 江凤持股40.00%

广州兴增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持股

39.16%

广州中保瀚林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 合 伙 ） 持 股

38.46%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法人名称 福建科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50425MA2YNNXG0K�__□ 不适用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是 □否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是 √否

交易方式

√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

□向标的公司增资

□其他：

成立日期 2017/10/31

注册地址 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太华镇罗丰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王志强

注册资本（万元） 44,363.16

主营业务 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销售

所属行业 C309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除佰斯通前期为福建科达新能源相关贷款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外，本次交易的其他股东所持有的交易标的财产份额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本次交易标的亦不存在涉及

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最近12个月内不存在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目前，除福建科达新能源的一

位少数股东暂未反馈外，其他有优先购买权的股东自愿放弃行使本次交易的优先购买权。

（二）标的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5,388.76 57.23%

2 佰斯通（厦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6,473.01 14.59%

3 广东兴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2.19 1.63%

4 厦门雷力森贸易有限公司 619.02 1.40%

5 厦门创智汇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5.85 1.16%

6 广州兴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9.51 0.70%

7 广州中保瀚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6.34 0.47%

8 其他9位股东 10,128.48 22.83%

合计 44,363.16 100.00%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32,016.52 72.17%

2 佰斯通（厦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218.16 5.00%

3 其他9位股东 10,128.48 22.83%

合计 44,363.16 100.00%

注：上表比例合计数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的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标的资产主要数据

标的资产类型 福建科达新能源股权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14.94

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审计机构名称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构 √是 □否

项目 2025年度/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万元） 389,837.08

负债总额（万元） 254,442.39

净资产（万元） 135,394.69

营业收入（万元） 190,795.78

净利润（万元） 4,840.8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4,265.16

备注：以上为上述公司单体的财务数据。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

经交易各方协商，参考福建科达新能源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本次拟受让的福建科达新能源14.94%股权交易总价为20,246.86万元。 本次交易针对不同交易对方采取差异化

定价方式，综合考虑各方的投资成本、支付比例等因素，由交易相关方自主协商确定。 该差异化定价系交易对方之间基于市场化原则进行的利益调整。 本次交易定价合理，不存在其他

潜在利益安排，亦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交易卖方（以下简称“甲方” ）与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甲方同意将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按照“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一）交易主体简要情况”确定，付款方式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二）保证

1、本协议项下所转让的股权是甲方合法持有的股权，甲方对其拥有真实有效的完整权属，享有完全合法的处分权，不存在被设定其他第三方权益的情况，不存在任何查封，冻结，且

不会因股权转让致使乙方受到指控，追索或遭受其他实质损害，也不存在任何导致产生前述权益负担的协议、安排或承诺，否则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要求甲方足额返还已支付的

全部标的股权转让款，并要求甲方承担违约金，如不足赔偿乙方或目标公司所遭受的所有直接和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的，甲方仍需足额赔偿。

2、甲方转让其股权后，甲方在标的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

3、乙方承认标的公司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

（三）盈亏分担

标的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乙方按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

（四）费用负担

本协议约定转让价款为含税交易价格，双方应分别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各自承担本协议项下交易所产生的税费。

（五）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约定，均应承担违约责任。 如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直接经济损失。 具体违约责任由双方协商约定。

（六）本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合同。

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

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3、由于一方或双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

4、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合同。

目前，交易各方尚未完成协议签署，最终协议以实际情况为准。 公司将积极推动相关手续的办理，与相关方及时完成相关协议的签署。

五、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基于公司锂电材料业务的发展战略与经营规划的整体考虑，公司拟受让福建科达新能源的部分股权，旨在提升公司对福建科达新能源的控股比例，增强公司在锂电材料业务的战

略主导能力与资源整合效率，进而提升其核心竞争力，提高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交易价格是参考子公司的净资产由交易相关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平、公正、公允，不会对公司的经

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6年4月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全体董事

一致同意通过了该议案。

上述公司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独立董事第十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有利

于优化子公司股权结构，实施资源优化整合，符合公司长远利益及发展战略；受让价格参考子公司净资产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允。 综上，同意本次公司受让控股子公司股

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499� � � � � � � �证券简称：科达制造 公告编号：2026-030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予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披露时间及公告名称

时间：2025年3月27日

公告名称：《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本次预留份额授予参与范围及人数

参与对象范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骨干

参与人数：不超过162人

董事、高管参与认购情况

是否有董事、高管参与认购 (是 □否

高级管理人员参与认购人数：2人，认购份额占本次授予的比例：1.67%

本次授予份额对应股票数量、 占本员工

持股计划标的股票总额及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本次授予份额对应股票数量：1,196.9862万股

占本员工持股计划标的股票总额的比例：19.95%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0.62%

员工持股计划认购价格

3.95元/股

确定方式：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布前1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50%，与草案公布前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50%相比，取价格较高者，并基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进行调整。

员工持股计划是否设置业绩考核指标 √是 □否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前期审批与实施情况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科达制造” ）分别于2025年3月26日、2025年4月1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5年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摘要》《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员工持

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设立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参与总人数为不超过550人，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的5,999.9862万股科达制造A股普通股股票，授予价格为3.95元/股；其中

初始设立时参与人数为不超过400人，股数为4,800万股，未来预留份额的分配方案（该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预留份额的认购人、时间安排及解锁比例等）由管理委员会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后12个月内一次性或分批次予以确定。 前述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2025年4月17日、2025年5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结合首次认购实际情况与核心人才激励需求，科达制造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及预留份额的议案》，同意

将本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标的股票数量由4,800万股调整为4,803万股，预留部分标的股票数量相应由1,199.9862万股调减至1,196.9862万股。此次调整后，本员工持股计划标的股票总规

模保持5,999.9862万股不变，预留份额占总规模的比例为19.95%。 2025年7月14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4,803万股科达制造股票以3.95元/股的价格非交易过户至“科达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完

成股票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二、本次预留份额的授予情况

为支撑公司中长期战略落地，深化核心高管、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骨干与公司的利益绑定，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长效激励体系，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效能与可持续发展能

力，公司于2026年4月9日召开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予2025年员

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的议案》，同意以3.95元/股的认购价格向不超过162名参与对象授予本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4,728.0955万份，对应标的股票数量1,196.9862万股，其中向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彭琦、罗麟各授予预留份额39.50万份，对应标的股票数量各10万股。 预留份额具体授予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人职务

拟持有预留份额对应

的标的股票数量（万

股）

拟持有预留份

额（万份）

占预留份额

的比例

占本员工持股

计划总规模的

比例

1 彭琦 董事会秘书 10.0000 39.5000 0.84% 0.17%

2 罗麟 财务负责人 10.0000 39.5000 0.84% 0.17%

其他员工小计（不超过160人） 1,176.9862 4,649.0955 98.33% 19.62%

合计 1,196.9862 4,728.0955 100.00% 19.95%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的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预留份额的最终归属情况以认购人实际出资缴款金额为准。 若本次预留份额全部完成认购，则本员工持股计划项下所有份额即视为授予完毕。 本次授予完成后，公司全部有

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单个员工所获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本次授予对象不涉及公司董

事，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预留份额的锁定期及考核要求

本次预留份额授予后，对应标的股票将按照《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修订）》（以下简称“《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修订）》” ）的相关规定设置锁定期与业绩

考核标准。 鉴于本次预留授予部分标的股票于2025年9月30日后确定分配方案，其锁定期安排及考核标准如下：

（一）预留份额的锁定期

本员工持股计划预留授予部分标的股票分两期解锁，锁定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均自公司公告预留授予部分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锁定期满后，本

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票权益将依据对应考核年度考核结果分配至持有人。 具体如下：

第一个解锁期：自公司公告预留授予部分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满12个月，解锁股数为本员工持股计划预留授予部分标的股票总数的50%；

第二个解锁期：自公司公告预留授予部分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满24个月，解锁股数为本员工持股计划预留授予部分标的股票总数的50%。

锁定期内，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锁定期满后，管理委员会将根据各考核年度的考核结果，将持有人所

持的相关份额及其收益归至各持有人。

（二）预留份额的考核要求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业绩考核包括公司层面及个人层面，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其中公司层面考核2025-2027年的业绩累计增长率。 具体考核标准如下：

1、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

以公司2024年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为业绩基数，考核2025年至2027年的营业收入累计增长率（A）及净利润的累计增长率（B），二者完成

其一即达标；若二者均未达到目标值但达到触发值，则取公司层面较高者解锁系数核算。 具体情况如下：

所属期间 考核业绩

以2024年营业收入为基数的营业收入

累计增长率（A）

以2024年净利润为基数的净利润

累计增长率（B）

目标值（Am） 触发值（An） 目标值（Bm） 触发值（Bn）

第一个解锁期

2025年至2026年合

计

165.00% 152.00% 165.00% 152.00%

第二个解锁期

2025年至2027年合

计

340.00% 312.00% 340.00% 312.00%

考核指标 业绩完成度 公司层面解锁系数

各锁定期实现的

营业收入累计增长率（A）

A≥Am X=100%

An≤A＜Am

X=80%+20%*（A-An）/

（Am-An）

A＜An X=0

各锁定期实现的

净利润累计增长率（B）

B≥Bm X=100%

Bn≤B＜Bm X=80%+20%*（B-Bn）/（Bm-Bn）

B＜Bn X=0

注：1、上述解锁安排涉及的业绩考核指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2、上述“营业收入” 、“净利润”指标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其中“净利润” 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数值。

3、计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时，将剔除汇兑损益、对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收益、与激励等相关股份支付费用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影响。

4、A=“（对应解锁期的累计营业收入/2024年营业收入-1）*100%” ；B=“（对应解锁期的累计净利润/2024年净利润-1）*100%” 。

若第一个解锁期业绩未达目标值，而第二个解锁期2025年至2027年的业绩累计增长率达到目标值，则第一期解锁期的未解锁份额在第二期一起解锁。考核不达标对应的权益，将由

管理委员会协调公司回购股份予以注销或继续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具体实施以最新的法律法规等文件要求为准。

2、个人层面的业绩考核

持有人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业绩及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 持有人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分为“A、B、C、D”四个等级。

绩效考核结果 A B C D

个人层面解锁比例 100% 80% 0%

在公司业绩考核达成的前提下，持有人当年实际可解锁的权益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解锁的数量×公司层面解锁系数×个人层面解锁比例。

持有人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锁的额度因个人层面考核原因不能解锁的，由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收回，管理委员会可以将收回的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转让给指定的具备参

与本员工持股计划资格的受让人；如没有符合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资格的受让人，由管理委员会择机出售相应份额对应的股票，以出售该部分股票所获资金与持有人原始出资孰低值

返还持有人，剩余的资金原则上由管理委员会根据考核为A、B持有人的份额进行分配。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经审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次预留份额授予事项符合《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修订）》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授予合法、有效。本次授予对象涵盖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骨干，通过实施中长期激励，有助于进一步构建核心员工与公司及全体股东稳固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能够有效激发关键岗位人员的积极

性与创造力，强化人才梯队建设，为公司的战略实施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授予遵循依法合规、自愿参与、风险自担的原则，不存在

摊派、强行分配等强制参与情形，公司亦未以任何形式向参与对象提供垫资、担保、借贷等财务资助，符合上市公司激励管理相关要求。

五、其他说明

本次预留份额授予实施完毕后，将纳入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统一管理。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科达制造

股票代码：600499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沈延昌

住所及通讯地址：中国香港***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杨艳娟

住所及通讯地址：中国香港***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森大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FLAT/RM� 3603� 36/F.,DAH� SING� FINANCIAL� CENTRE,248� QUEEN'S� ROAD� EAST,WAN� CHAI,HONG� KONG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二六年四月九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

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股票及科达制造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所致，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相关议案已经科达制造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信息披露义务

人取得本次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科达制造股东会审议批准、上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科达制造 指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499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沈延昌、杨艳娟、森大集团有限公司

森大公司 指 SUNDA�GROUP�CO.,�LIMITED（森大集团有限公司），注册于中国香港

森大集团 指

森大公司实际控制人沈延昌及其配偶杨艳娟所控制的企业的合称， 包括森大公司及其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报告 指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福国际、标的公司 指 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期通过二级市场购买上市公司股票， 以及本次上市公司拟向其发行股份

购买其持有的特福国际30.88%股份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 使得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达到5%的行为

本次交易 指

科达制造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特福国际51.55%股份， 同时向不超过35名特

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指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

充协议》

指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指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有关股东之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佛山福诚 指 佛山福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佛山福精 指 佛山福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佛山福团 指 佛山福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佛山福进 指 佛山福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佛山福奋 指 佛山福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佛山福衷 指 佛山福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安福锦 指 泰安福锦投资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安福豪 指 泰安福豪投资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沈延昌

姓名 沈延昌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香港

住所/通讯地址 中国香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持有马耳他护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杨艳娟

姓名 杨艳娟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香港

住所/通讯地址 中国香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持有马耳他护照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森大公司

1、公司情况

企业名称 森大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UNDA�GROUP�CO.,�LIMITED

公司类别 私人公司

公司商业登记号码 71183271

注册地 中国香港

通讯地址 中国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48�号大新金融中心3603房

注册资本 126,311,956.00港元

成立日期 2019年9月18日

主营业务 投资控股公司

经营期限 长期

主要股东

Sunda�Enterprise持股100%，经股权穿透后沈延昌及杨艳娟合计持有森大公司100%股

权

2、森大公司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曾用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其他主要任职情况

沈延昌 无 董事 男

中国香

港

中国香港 持有马耳他护照

科达制造董事、 特福国际董事长、

广州森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执行

董事及总经理、乐舒适有限公司董

事会主席及非执行董事等

以上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沈延昌与杨艳娟系夫妻关系，合计控制森大公司100%股权，为森大公司实际控制人。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沈延昌、杨艳娟、森大公司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相关股权关系如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沈延昌、杨艳娟持有乐舒适有限公司（股票代码：2698.HK）的331,739,500股股份，合计持有股权比例约为53.44%。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基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公司海外业务发展的认可，2024年5月17日至2025年1月10日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公司股票；此后，因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特福国

际51.55%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基于资产重组的整合协同效应以及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强化，看好其未来发展前景，同意以其持有的特福国际股权认购科达

制造新发行的股份，因而综合导致本次权益变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科达制造股份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暂无继续增持科达制造股份的计划。 若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或市场变化拟进行增持，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信息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及拟认购公司发行的新股。 本次权益变动的事项前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变动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沈延昌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 7,646,400 0.32

杨艳娟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 68,644,414 2.84

森大公司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331,726,692 13.73

合计 - - - 408,017,506 16.89

注：沈延昌先生、杨艳娟女士持有的公司股票均系通过沪股通持有。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中，沈延昌于2024年5月17日至2024年6月20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沪股通）以自有资金买入上市公司7,646,400股股票；杨艳娟于2024年8月21日至2025年1月10日，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沪股通）以自有资金买入上市公司68,644,414股股票；因科达制造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特福国际51.55%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作为特福国际

的少数股东，森大公司分别于2026年1月28日、4月9日与科达制造签订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

数量预计498,195,551股，其中森大公司认购股份数量为331,726,692股，本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上市公司总股数将增加至2,416,051,942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取得上市公司

本次发行的新股尚须经科达制造股东会审议批准、上交所审核通过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沈延昌、杨艳娟、森大公司合计持有公司A股股票408,017,506股，占科达制造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总股本的16.89%。

本次交易为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森大公司等24名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特福国际51.55%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将持有特福国际100%股

权。 本次交易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组成。 其中，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

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其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如下：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购买资产所涉及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二）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对象为森大公司、罗继超、王大江、泰安福锦、泰安福豪、佛山福团、李跃进、佛山福诚、佛山福奋、张建峰、胡东明、周仁伟、佛山福进、陈潮波、佛山福衷、丁震、岳

杰、许超、李瑞钦、冯立纲、佛山福精、王肖卿、胡炜、李伟，共24名交易对方。

（三）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80%。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

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经计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可选择的市场参考价为：

单位：元/股

市场参考价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80%

前20个交易日 14.01 11.21

前60个交易日 13.30 10.64

前120个交易日 12.67 10.14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10.80元/股，不低于决议公告日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决议公告日前6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作

相应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

最终发行价格需经上市公司股东会批准，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的股份发行日期间，若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进行政策

调整，则发行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四）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根据金证（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金证

评报字【2026】A0328号），截至评估基准日特福国际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1,453,000.00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后确定标的公司100%股权的作价为1,450,000.00万元，特福国际51.55%

股份的最终交易价格为747,475.00万元。 本次交易支付方式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及权益比例

支付方式

向该交易对方支付的总对价

股份对价 现金对价

1 森大公司 特福国际30.88%股权 3,582,648,280.00 895,662,070.00 4,478,310,350.00

2 罗继超 特福国际3.21%股权 279,553,540.80 186,369,027.20 465,922,568.00

3 王大江 特福国际1.88%股权 163,919,744.40 109,279,829.60 273,199,574.00

4 泰安福锦 特福国际1.78%股权 155,123,965.80 103,415,977.20 258,539,943.00

5 泰安福豪 特福国际1.72%股权 149,375,989.20 99,583,992.80 248,959,982.00

6 佛山福团 特福国际1.53%股权 132,893,100.00 88,595,400.00 221,488,500.00

7 李跃进 特福国际1.50%股权 130,500,052.20 87,000,034.80 217,500,087.00

8 佛山福诚 特福国际1.20%股权 104,567,622.60 69,711,748.40 174,279,371.00

9 佛山福奋 特福国际0.83%股权 71,838,222.60 47,892,148.40 119,730,371.00

10 张建峰 特福国际0.66%股权 57,297,939.00 38,198,626.00 95,496,565.00

11 胡东明 特福国际0.65%股权 56,179,519.20 37,453,012.80 93,632,532.00

12 周仁伟 特福国际0.64%股权 56,075,214.60 37,383,476.40 93,458,691.00

13 佛山福进 特福国际0.64%股权 55,747,755.60 37,165,170.40 92,912,926.00

14 陈潮波 特福国际0.60%股权 52,104,874.20 34,736,582.80 86,841,457.00

15 佛山福衷 特福国际0.55%股权 47,615,326.20 31,743,550.80 79,358,877.00

16 丁震 特福国际0.54%股权 46,564,183.20 31,042,788.80 77,606,972.00

17 岳杰 特福国际0.49%股权 42,598,471.20 28,398,980.80 70,997,452.00

18 许超 特福国际0.47%股权 40,544,784.00 27,029,856.00 67,574,640.00

19 李瑞钦 特福国际0.45%股权 39,165,851.40 26,110,567.60 65,276,419.00

20 冯立纲 特福国际0.35%股权 30,351,559.20 20,234,372.80 50,585,932.00

21 佛山福精 特福国际0.32%股权 28,076,370.00 18,717,580.00 46,793,950.00

22 王肖卿 特福国际0.28%股权 24,270,999.00 16,180,666.00 40,451,665.00

23 胡炜 特福国际0.23%股权 20,409,756.00 13,606,504.00 34,016,260.00

24 李伟 特福国际0.15%股权 13,088,949.60 8,725,966.40 21,814,916.00

合计 特福国际51.55%股权 5,380,512,070.00 2,094,237,930.00 7,474,750,000.00

（五）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将按照下述公式确定：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和。向各

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应为整数并精确至个位，如按前述公式计算后各交易对方所能换取的股份数不为整数时，不足1股的部分交易对方自愿放弃，进行向下取整处理。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及权益比例

以股份支付价格

（元）

发行股份数量

（股）

1 森大公司 特福国际30.88%股权 3,582,648,280.00 331,726,692

2 罗继超 特福国际3.21%股权 279,553,540.80 25,884,587

3 王大江 特福国际1.88%股权 163,919,744.40 15,177,754

4 泰安福锦 特福国际1.78%股权 155,123,965.80 14,363,330

5 泰安福豪 特福国际1.72%股权 149,375,989.20 13,831,110

6 佛山福团 特福国际1.53%股权 132,893,100.00 12,304,916

7 李跃进 特福国际1.50%股权 130,500,052.20 12,083,338

8 佛山福诚 特福国际1.20%股权 104,567,622.60 9,682,187

9 佛山福奋 特福国际0.83%股权 71,838,222.60 6,651,687

10 张建峰 特福国际0.66%股权 57,297,939.00 5,305,364

11 胡东明 特福国际0.65%股权 56,179,519.20 5,201,807

12 周仁伟 特福国际0.64%股权 56,075,214.60 5,192,149

13 佛山福进 特福国际0.64%股权 55,747,755.60 5,161,829

14 陈潮波 特福国际0.60%股权 52,104,874.20 4,824,525

15 佛山福衷 特福国际0.55%股权 47,615,326.20 4,408,826

16 丁震 特福国际0.54%股权 46,564,183.20 4,311,498

17 岳杰 特福国际0.49%股权 42,598,471.20 3,944,302

18 许超 特福国际0.47%股权 40,544,784.00 3,754,146

19 李瑞钦 特福国际0.45%股权 39,165,851.40 3,626,467

20 冯立纲 特福国际0.35%股权 30,351,559.20 2,810,329

21 佛山福精 特福国际0.32%股权 28,076,370.00 2,599,663

22 王肖卿 特福国际0.28%股权 24,270,999.00 2,247,314

23 胡炜 特福国际0.23%股权 20,409,756.00 1,889,792

24 李伟 特福国际0.15%股权 13,088,949.60 1,211,939

合计 特福国际51.55%股权 5,380,512,070.00 498,195,551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股份发行价格需进行调整的，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以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的发行数量为准。

（六）锁定期安排

1、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中，森大公司、罗继超、王大江、李跃进、张建峰、胡东明、周仁伟、陈潮波、丁震、岳杰、许超、李瑞钦、冯立纲、王肖卿、胡炜、李伟，就

认购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1）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完成（股份过户登记至业绩承诺方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除遵守《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第5.1条的锁定期安排外，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业绩承诺期届满且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若无需承担补偿义务，则为业绩承

诺期届满后《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之日）前不得转让；

（3）锁定期内，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导致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4）《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第5.1条约定的锁定期届满后，且业绩承诺方已完成《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及减值补偿义务的，业绩承诺方可申请解锁股份=业绩

承诺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业绩承诺补偿的股份（如需）-业绩承诺期届满进行减值补偿的股份（如需）；

（5）在《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第5.1条的锁定期届满的情况下，且业绩承诺方已根据本协议全部履行完毕相应补偿义务之日（若业绩承诺方无需承担补偿义务，则为业绩承诺期

届满后《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之日），业绩承诺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如有剩余，则剩余股份自动解除限售；

（6）若上述股份锁定期的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或意见不相符的，业绩承诺方应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或意见相应调整股份锁定期；上述股份锁定

期届满之后，其减持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中，佛山福团、佛山福诚、佛山福奋、佛山福进、佛山福衷、佛山福精、泰安福锦、泰安福豪，就认购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1）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全部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至少12个月内不得进行转让；

（2）将以所持标的公司股权认购取得上市公司股份，若在取得所认购的股份时对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超过12个月，则在本次购买资产中取得的全部股份自新

增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进行转让；若在取得所认购的股份时对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则在本次购买资产中取得的全部股份自新增股份发

行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进行转让；

（3）上述锁定期内，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因上市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导致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4）若上述股份锁定期的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或意见不相符的，交易对方应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或意见相应调整股份锁定期；上述股份锁定期

届满之后，其减持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过渡期损益归属

若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实现盈利及/或因其他原因导致净资产增加的，增值部分归上市公司享有；若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产生亏损的，则由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

并于专项审计报告正式出具日后三十（30）日内以现金形式对上市公司予以补偿；具体亏损补偿金额应按交易对方各自向上市公司出售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计算。

（八）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上市公司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按照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三、本次交易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及批准包括：

1、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已取得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的原则性同意意见；

3、交易对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4、交易相关方已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购买资产协议》《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如下：

1、本次交易方案经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

3、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涉及的批准或核准（如需）。

本次交易方案在取得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审核通过或同意注册前，不得实施。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审核通过或同意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审核通过或同意注册的时

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最近一年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因公司海外建材业务需借助森大集团在非洲地区积累的销售渠道、跨国物流资源渠道、物料寻源及比价等优势，公司与森大集团就非洲地区存在一定销售、采购业务往来。

2025年，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交易包括接受森大集团提供的劳务，向其采购原材料、商品、设备，向其销售商品等。 其中，重大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名称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2025年交易金额

（含税）

森大集团 销售商品 销售瓷砖、洁具、建筑材料、备品备件等 57,459.59

森大集团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购买原材料、商品、服务等 5,342.43

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基于公司核心业务日常交易的运营模式及发展情况，同意公司及子

公司于2026年度向广州市森大贸易有限公司、森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采购原材料及商品3,000.00万元，销售建材产品及原料等6,006.00万元。

2025年12月10日，森大公司、特福国际与公司共同签署《最高额股权质押合同》，约定森大公司作为出质人将其持有特福国际30.88%的股权质押给公司，担保的债权确定期间为2020

年12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 此外，森大公司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 森大公司提供上述担保的主要目的系通过向公司提供担保或反担保措施以保护上市公司权益。 上述

股权质押将自森大公司持有的特福国际股权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之日起解除。

五、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非现金资产状况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6]230Z0771号），特福国际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 202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904,740.14 747,357.96

负债总额 449,982.20 476,105.92

所有者权益 454,757.94 271,252.04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度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818,541.54 473,828.39

利润总额 187,978.00 69,347.71

净利润 149,565.45 57,425.9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47,941.83 57,157.95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度 2024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175.18 62,578.4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333.94 -146,118.0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009.30 105,794.40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7,064.90 -1,833.5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5,896.84 20,421.29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董事应当披露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沈延昌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沈延昌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及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信息

详见本节相关内容。

（二）上市公司董事是否在其他公司任职、是否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沈延昌现任森大公司董事，并在其关联公司担任职务，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情形。

（三）上市公司董事最近3年是否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沈延昌最近3年没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四）上市公司是否已履行必要的批准程序

上市公司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详见本节之“三、本次交易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

（五）上市公司董事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沈延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除前述披露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次权益变动报告书内

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公司商业登记证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沈延昌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杨艳娟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森大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工业园环镇

西路1号

股票简称 科达制造 股票代码 600499.SH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沈延昌、杨艳娟、森大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中国香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沈延昌、杨艳娟、森大集团有限公司为一

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0股

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 408,017,506股

变动比例： 16.89%���（未考虑配套融资）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 间： 2024年5月17日至本次交易完成

方 式： 集中竞价交易以及认购上市公司发行新股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若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或市场变化拟进行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本页无正文，为《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沈延昌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杨艳娟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森大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0499� � � � � � � � �证券简称：科达制造 公告编号：2026-027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或“科达制造”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4月5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26年4月9日在公司总部大楼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边程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12人，实到董事12人，授权代表0人，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及《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福国际” 、“标的公司” ）51.55%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 ）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对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自查论证后，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由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发表同意意见。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认为，本次交易主体适格合规，决策程序规范完备，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一）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本次交易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组成。 其中，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

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森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大公司” ）等24名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特福国际51.55%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

持有特福国际100%股权。

2、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

格的100%，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 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交易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

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后，按照《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根据询价结果最终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二）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购买资产所涉及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2）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对象为森大公司、罗继超、王大江、泰安福锦投资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泰安福锦” ）、泰安福豪投资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泰安福豪” ）、佛山福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佛山福团” ）、李跃进、佛山福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佛山福诚” ）、佛山福奋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佛山福奋” ）、张建峰、胡东明、周仁伟、佛山福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佛山福进” ）、陈潮波、佛山福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佛山福衷” ）、丁震、岳杰、许超、李瑞钦、冯立纲、佛山福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佛山福精” ）、王肖卿、胡炜、李伟，共24名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3）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80%。 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经计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可选择的市场参考价为：

单位：元/股

市场参考价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80%

前20个交易日 14.01 11.21

前60个交易日 13.30 10.64

前120个交易日 12.67 10.14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10.80元/股，不低于决议公告日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决议公告日前6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作

相应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 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息（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息（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最终发行价格需经上市公司股东会批准，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的股份发行日期间，若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进行政策

调整，则发行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4）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根据金证（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证评估公司”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特福国际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1,453,000.00万元，经交易双方协

商后确定标的公司100%股权的作价为1,450,000.00万元，特福国际51.55%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为747,475.00万元。

本次交易支付方式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及权益比例

支付方式

向该交易对方支付

的总对价

股份对价 现金对价

1 森大公司 特福国际30.88%股权 3,582,648,280.00 895,662,070.00 4,478,310,350.00

2 罗继超 特福国际3.21%股权 279,553,540.80 186,369,027.20 465,922,568.00

3 王大江 特福国际1.88%股权 163,919,744.40 109,279,829.60 273,199,574.00

4 泰安福锦 特福国际1.78%股权 155,123,965.80 103,415,977.20 258,539,943.00

5 泰安福豪 特福国际1.72%股权 149,375,989.20 99,583,992.80 248,959,982.00

6 佛山福团 特福国际1.53%股权 132,893,100.00 88,595,400.00 221,488,500.00

7 李跃进 特福国际1.50%股权 130,500,052.20 87,000,034.80 217,500,087.00

8 佛山福诚 特福国际1.20%股权 104,567,622.60 69,711,748.40 174,279,371.00

9 佛山福奋 特福国际0.83%股权 71,838,222.60 47,892,148.40 119,730,371.00

10 张建峰 特福国际0.66%股权 57,297,939.00 38,198,626.00 95,496,565.00

11 胡东明 特福国际0.65%股权 56,179,519.20 37,453,012.80 93,632,532.00

12 周仁伟 特福国际0.64%股权 56,075,214.60 37,383,476.40 93,458,691.00

13 佛山福进 特福国际0.64%股权 55,747,755.60 37,165,170.40 92,912,926.00

14 陈潮波 特福国际0.60%股权 52,104,874.20 34,736,582.80 86,841,457.00

15 佛山福衷 特福国际0.55%股权 47,615,326.20 31,743,550.80 79,358,877.00

16 丁震 特福国际0.54%股权 46,564,183.20 31,042,788.80 77,606,972.00

17 岳杰 特福国际0.49%股权 42,598,471.20 28,398,980.80 70,997,452.00

18 许超 特福国际0.47%股权 40,544,784.00 27,029,856.00 67,574,640.00

19 李瑞钦 特福国际0.45%股权 39,165,851.40 26,110,567.60 65,276,419.00

20 冯立纲 特福国际0.35%股权 30,351,559.20 20,234,372.80 50,585,932.00

21 佛山福精 特福国际0.32%股权 28,076,370.00 18,717,580.00 46,793,950.00

22 王肖卿 特福国际0.28%股权 24,270,999.00 16,180,666.00 40,451,665.00

23 胡炜 特福国际0.23%股权 20,409,756.00 13,606,504.00 34,016,260.00

24 李伟 特福国际0.15%股权 13,088,949.60 8,725,966.40 21,814,916.00

合计 特福国际51.55%股权 5,380,512,070.00 2,094,237,930.00 7,474,750,000.00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5）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将按照下述公式确定：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和。向各

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应为整数并精确至个位，如按前述公式计算后各交易对方所能换取的股份数不为整数时，不足1股的部分交易对方自愿放弃，进行向下取整处理。 上市公司向

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及权益比例

以股份支付价格

（元）

发行股份数量

（股）

1 森大公司 特福国际30.88%股权 3,582,648,280.00 331,726,692

2 罗继超 特福国际3.21%股权 279,553,540.80 25,884,587

3 王大江 特福国际1.88%股权 163,919,744.40 15,177,754

4 泰安福锦 特福国际1.78%股权 155,123,965.80 14,363,330

5 泰安福豪 特福国际1.72%股权 149,375,989.20 13,831,110

6 佛山福团 特福国际1.53%股权 132,893,100.00 12,304,916

7 李跃进 特福国际1.50%股权 130,500,052.20 12,083,338

8 佛山福诚 特福国际1.20%股权 104,567,622.60 9,682,187

9 佛山福奋 特福国际0.83%股权 71,838,222.60 6,651,687

10 张建峰 特福国际0.66%股权 57,297,939.00 5,305,364

11 胡东明 特福国际0.65%股权 56,179,519.20 5,201,807

12 周仁伟 特福国际0.64%股权 56,075,214.60 5,192,149

13 佛山福进 特福国际0.64%股权 55,747,755.60 5,161,829

14 陈潮波 特福国际0.60%股权 52,104,874.20 4,824,525

15 佛山福衷 特福国际0.55%股权 47,615,326.20 4,408,826

16 丁震 特福国际0.54%股权 46,564,183.20 4,311,498

17 岳杰 特福国际0.49%股权 42,598,471.20 3,944,302

18 许超 特福国际0.47%股权 40,544,784.00 3,754,146

19 李瑞钦 特福国际0.45%股权 39,165,851.40 3,626,467

20 冯立纲 特福国际0.35%股权 30,351,559.20 2,810,329

21 佛山福精 特福国际0.32%股权 28,076,370.00 2,599,663

22 王肖卿 特福国际0.28%股权 24,270,999.00 2,247,314

23 胡炜 特福国际0.23%股权 20,409,756.00 1,889,792

24 李伟 特福国际0.15%股权 13,088,949.60 1,211,939

合计 特福国际51.55%股权 5,380,512,070.00 498,195,551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股份发行价格需进行调整的，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以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的发行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6）锁定期安排

（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中，森大公司、罗继超、王大江、李跃进、张建峰、胡东明、周仁伟、陈潮波、丁震、岳杰、许超、李瑞钦、冯立纲、王肖卿、胡炜、李伟，

就认购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①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完成（股份过户登记至业绩承诺方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②除遵守《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有关股东之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第5.1条的锁定期安排外，在本次交易

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业绩承诺期届满且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若无需承担补偿义务，则为业绩承诺期届满后《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之日）前不得转让；

③锁定期内，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导致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④《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第5.1条约定的锁定期届满后，且业绩承诺方已完成《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及减值补偿义务的，业绩承诺方可申请解锁股份=业绩承

诺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业绩承诺补偿的股份（如需）-业绩承诺期届满进行减值补偿的股份（如需）；

⑤在《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第5.1条的锁定期届满的情况下，且业绩承诺方已根据本协议全部履行完毕相应补偿义务之日（若业绩承诺方无需承担补偿义务，则为业绩承诺期届

满后《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之日），业绩承诺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如有剩余，则剩余股份自动解除限售；

⑥若上述股份锁定期的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或意见不相符的，业绩承诺方应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或意见相应调整股份锁定期；上述股份锁定

期届满之后，其减持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中，佛山福团、佛山福诚、佛山福奋、佛山福进、佛山福衷、佛山福精、泰安福锦、泰安福豪，就认购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安排如

下：

①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全部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至少12个月内不得进行转让；

②将以所持标的公司股权认购取得上市公司股份，若在取得所认购的股份时对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超过12个月，则在本次购买资产中取得的全部股份自新

增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进行转让；若在取得所认购的股份时对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则在本次购买资产中取得的全部股份自新增股份发

行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进行转让；

③上述锁定期内，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因上市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导致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④若上述股份锁定期的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或意见不相符的，交易对方应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或意见相应调整股份锁定期；上述股份锁定期

届满之后，其减持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7）过渡期损益归属

若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实现盈利及/或因其他原因导致净资产增加的，增值部分归上市公司享有；若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产生亏损的，则由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

并于专项审计报告正式出具日后三十（30）日内以现金形式对上市公司予以补偿；具体亏损补偿金额应按交易对方各自向上市公司出售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计算。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8）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上市公司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按照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2、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2）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3）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期首日，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询价发行方式，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会授权，按照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根据询价情况，与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作相应调整，计算结果向

上进位并精确至分。 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息（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息（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4）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100%，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30%。 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交易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按照《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根据询价结果最终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股份发行价格需进行调整的，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5）锁定期安排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认购方所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述锁定期内，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如前述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配套募

集资金认购方将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6）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和相关交易税费、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补充流动资金等，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事项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使用金额占全部募集

配套资金金额的比例

1 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209,423.79 69.81%

2 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 3,000.00 1.00%

3 补充流动资金 87,576.21 29.19%

合计 300,000.00 100.0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条件，但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的实施。

如募集配套资金未能获准实施或虽获准实施但不足以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则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支付，并根据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的实际需求，对上述募集配

套资金用途的资金投入顺序、金额及具体方式等事项进行适当调整。 在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上市公司若根据实际情况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先行支出，在配套募集资金到位后，将

使用配套募集资金置换已支出的自有或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7）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上市公司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按照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3、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

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为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之日起12个月。 如果公司已在该期限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同意注册的文件，则该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

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逐项审议通过，并由董事会战略委员会逐项发表同意意见。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认为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

向，交易安排公允合理，具备必要性与可行性，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中逐项审议的子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就本次交易，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编制了《科达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由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发表同意意见。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认为报告书及其摘要的内容完整、披露规范，已涵盖本

次交易相关重要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议案》

为明确公司与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公司拟与交易对方森大公司等24名标的公司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并与森大公司、李跃进等16名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有关股

东之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对相关事项予以进一步补充约定。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由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发表同意意见。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认为设置业绩承诺补偿机制，构成了对交易对方的有

效约束，为标的资产未来业绩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购买标的公司51.55%股权。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最近一期末资产净额和交易金额孰高值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指标超

过50%，具体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上市公司 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交易比

例

本次交易对价 计算依据 指标占比

资产总额 2,936,242.31 904,740.14 466,393.54 747,475.00 747,475.00 25.46%

资产净额 1,259,276.28 454,757.94 234,427.72 747,475.00 747,475.00 59.36%

营业收入 1,738,947.02 818,541.54 421,958.16 / 421,958.16 24.27%

注：资产净额以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计算。

如上表所述，本次交易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仍无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标的公司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和营业收入占上市

公司相应财务数据的比例均不超过100%，上市公司为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占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决议前一个交易日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100%，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发生

根本变化。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是

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及重组上市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对方中，森大公司为上市公司董事沈延昌及其夫人杨艳娟控制的企业；李跃进为上市公司董事；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森大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

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前述交易对方为上市公司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是

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及重组上市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审慎分析，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

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规定的议案》

经审慎判断，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的规定。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经审慎核查，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不得参

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议案》

经逐项自查并审慎判断，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不

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公司聘请了金证评估公司作为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经审慎判断，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就本次交易所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备

相关性，评估定价公允。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评估机构的

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交易，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6]230Z0771号），金证评

估公司出具了《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金证评报字【2026】A0328号），中喜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审阅报告》（中喜特审2026T00089号）。 公司董事会同意前述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用于本次交易的信息披

露和作为向监管部门提交的申报材料。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容诚

审字 [2026]230Z0771号）、《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金证评报字【2026】A0328

号）、《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审阅报告》（中喜特审2026T00089号）。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本次交易价格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并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符合有关法规规定。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股份发行价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

交所的相关规定确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本次交易定价具备公允性、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17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保障中小投资者知情权，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就

本次交易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在不考虑配套资金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显著增加，基本每股收益显著提

升。根据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会出现即期回报被摊薄情况。但为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上市公司若出现即期回报被摊薄的情况，公司将采取具体的填补回

报措施，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对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作出承诺。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摊

薄即期回报的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价格在本次交易首次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内波动情况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A股股票价格在停牌前波动情况进行了自查，公司A股股票自2026年1月15日起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在停牌前20个交易日内的累计涨幅为16.65%；剔除

同期大盘因素后，公司A股股票价格在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20个交易日累计涨幅为9.98%；剔除同期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公司A股股票价格在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连续20个交易日

累计涨幅为3.71%。 因此，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上市公司A股股价在停牌前20个交易日内的累计涨跌幅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

资产重组》的相关标准。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股票价

格在本次交易首次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内波动情况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公司在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未发生《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购买、出售资产的交易行为。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由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发表同意意见。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经核查，确认公司在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未发生《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购买、出售资产的交易行为，本次交易符合监管要求及公司利益，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事项可能引起公司的股票价格波动，为避免因参与人员过多，透露、泄露有关信息而对本次交易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已经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

施，执行了严格有效的保密制度，限定了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严格履行了本次交易信息在依法披露前的保密义务。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采

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存在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议案》

公司在本次交易中聘请的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情况如下：

1、聘请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2、聘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

3、聘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

4、聘请金证（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

5、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次交易的上市公司备考财务信息审阅机构。

上述中介机构均为本次交易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 公司聘请行为合法合规， 符合 《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

（〔2018〕22号）的规定。

除上述聘请行为外，公司本次交易不存在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行为。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不

存在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就本次交易已履行了截至目前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就本次交易

中向监管机构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履

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交易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公司实施本次交易的各项决议，依法办理公司本次交易有关具体事宜。 同时，为

保证本次交易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提请股东会同意在董事会获得上述授权后，在上述授权范围内，除非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由公司董事会转授权予董事长或其转授权人

士，决定、办理及处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或审批机关对本次交易的要求及公司实际情况，在不超出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原则下，对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进行必要的修订和调整

（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须由股东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或决定终止本次交易；

2、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按照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有关本次交易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办理相关股份的发行、登记以及于上交所上市，办理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交割事宜，办理本次交易涉及的《公司章程》修改、工商变更登记等有关政府部门审批、备案、核准、同意、通知等事宜；

3、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聘请中介机构；

4、签署、批准、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或公告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本次交易所涉的协议及申报文件等），并根据有关监管部门或审批机关的要求

对申报文件进行相应的补充或调整；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所有信息披露事宜；

5、如有关监管部门对本次交易相关事宜有新的规定，根据新规定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

6、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事宜；

7、本次授权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但如果公司已在该期限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同意注册的文件，则该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沈延昌和李跃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授予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的议案》

为支撑公司中长期战略落地，深化核心高管、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骨干与公司的利益绑定，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长效激励体系，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效能与可持续发展能

力，公司拟以3.95元/股的认购价格向不超过162名参与对象授予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预留份额4,728.0955万份，对应标的股票数量1,196.9862万股，其

中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彭琦、罗麟各授予预留份额39.50万份，对应标的股票数量各10万股。 预留份额具体授予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人职务

拟持有预留份额对应

的标的股票数量（万

股）

拟持有预留份

额（万份）

占预留份额

的比例

占本员工持股

计划总规模的

比例

1 彭琦 董事会秘书 10.0000 39.5000 0.84% 0.17%

2 罗麟 财务负责人 10.0000 39.5000 0.84% 0.17%

其他员工小计（不超过160人） 1,176.9862 4649.0955 98.33% 19.62%

合计 1,196.9862 4,728.0955 100.00% 19.95%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的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预留份额的最终归属情况以认购人实际出资缴款金额为准。 若本次预留份额全部完成认购，则本员工持股计划项下所有份额即视为授予完毕。 本次授予完成后，公司全部有

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单个员工所获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本次授予对象不涉及公司董

事，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鉴于本次预留授予部分标的股票于2025年9月30日后确定分配方案，其锁定期安排及考核标准如下：

本员工持股计划预留授予部分标的股票分两期解锁，锁定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均自公司公告预留授予部分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锁定期满后，本

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票权益将依据对应考核年度考核结果分配至持有人。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业绩考核包括公司层面及个人层面，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其中公司层面考核2025-2027年的业绩累计增长率。

本次预留份额授予实施完毕后，将纳入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统一管理。

本议案已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同意意见，其认为本次预留份额授予事项符合《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修订）》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要求，本次授予对象涵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骨干，能够有效激发关键岗位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强化人才梯队建设，为公司的战略实施与高质量发展提供

持续动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予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推进锂电材料业务发展战略，提高锂电材料板块的运营效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受让佰斯通（厦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广东兴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厦门雷力森贸易有限公司、厦门创智汇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兴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中保瀚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六位少数股东合

计持有的福建科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4.94%股权，交易金额合计为20,246.86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鉴于公司与高级管理人员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的员工持股平台共青城科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为福建科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涉及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本次交易因上市公司向共同投资的企业增加投资

份额，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由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子公司股权结构，实施资源优化整合，符合公司

长远利益及发展战略；受让价格参考子公司净资产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允。 综上，同意本次公司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战略委员会认为本次交易合理，有

利于进一步优化子公司股权结构，提升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控制力与决策效率，符合公司锂电材料业务的整体发展战略，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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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沈延昌、杨艳娟、森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合计持有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科达制造” 、“上市公司” ）A

股股票408,017,506股，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总股本的16.89%。

●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股票及科达制造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所致，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相关议案已经科达制造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信息披露义

务人取得本次科达制造发行的新股尚须经科达制造股东会审议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注册同

意。 上述事项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2026年4月9日，公司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

义务人基

本信息

名称 沈延昌 杨艳娟 森大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沈延昌与杨艳娟系夫妻关系，合计控制森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大公司” ）

100%股权，为森大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

定，沈延昌、杨艳娟、森大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相关股权关系如下：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科达制造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中，沈延昌于2024年5月17日至2024年6月20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沪股通）以自有资金买入科达制造7,

646,400股股票；杨艳娟于2024年8月21日至2025年1月10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沪股通）以自有资金买入科达制造68,644,414股股票；因科达制造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福国际” ）51.55%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作为特福国际的少数股东，森大公司分别于2026年1月28日、4月9日与

科达制造签订了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东之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科达制造拟发行股份数量预计498,195,551股，其中森大公司认购股份数量为331,726,692股，本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科

达制造总股数将增加至2,416,051,942股。 上述权益变动中涉及的本次交易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沈延昌、杨艳娟、森大公司合计持有科达制造A股股票408,017,506股，占科达制造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总股本的16.89%。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沈延昌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 7,646,400 0.32

杨艳娟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 68,644,414 2.84

森大公司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331,726,692 13.73

合计 - - - 408,017,506 16.89

注：1、沈延昌先生、杨艳娟女士持有的公司股票均系通过沪股通持有。

2、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比例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总股本2,416,051,942股为测算基础，本次权益变动后的股份数量或比例以实际发行

结果为准。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5%以上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梁桐灿及其一致行动人 438,797,931 22.88 438,797,931 18.16

其中：梁桐灿 374,456,779 19.52 374,456,779 15.50

广东宏宇集团有限公司 64,341,152 3.35 64,341,152 2.66

2

沈延昌及其一致行动人 - - 408,017,506 16.89

其中：沈延昌 - - 7,646,400 0.32

杨艳娟 - - 68,644,414 2.84

森大集团有限公司 - - 331,726,692 13.73

3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153,600,077 8.01 153,600,077 6.36

4 卢勤 125,983,334 6.57 125,983,334 5.21

5

边程及其一致行动人 98,699,598 5.15 98,699,598 4.09

其中：关琪 49,349,799 2.57 49,349,799 2.04

边程 49,349,799 2.57 49,349,799 2.04

注：1、上述股东中，除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外，梁桐灿系广东宏宇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双方互为一致行动人；关琪将其所持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提名权及提案权

委托给边程行使，双方互为一致行动人。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其他股东的持股数量均为其截至2026年4月9日的持股情况。

2、本次权益变动前的持股比例以2026年4月9日公司总股本1,917,856,391股为测算基础；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比例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

总股本2,416,051,942股为测算基础。 本次权益变动后的股份数量或比例以实际发行结果为准。

3、上表出现的小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的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说明及后续事项

（一） 本次交易为科达制造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森大公司等24名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特福国际51.55%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 科达制造将持有特福国际

100%股权。 森大公司作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就认购科达制造股份锁定期承诺如下：

（1）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完成（股份过户登记至业绩承诺方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除遵守《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有关股东之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第5.1条的锁定期安排外，在本次交

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业绩承诺期届满且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若无需承担补偿义务，则为业绩承诺期届满后《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之日）前不得转让。

（3）锁定期内，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导致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4）《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第5.1条约定的锁定期届满后，且业绩承诺方已完成《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的，业绩承诺方可申请解锁股份=业绩承诺方通过本次

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业绩承诺补偿的股份（如需）-业绩承诺期届满进行减值补偿的股份（如需）。

（5）在《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第5.1条的锁定期届满的情况下，且业绩承诺方已根据本协议全部履行完毕相应补偿义务之日（若业绩承诺方无需承担补偿义务，则为业绩承诺期

届满后《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之日），业绩承诺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如有剩余，则剩余股份自动解除限售。

（6）若上述股份锁定期的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或意见不相符的，业绩承诺方应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或意见相应调整股份锁定期；上述股份锁定

期届满之后，其减持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森大公司取得本次科达制造发行的新股尚须经科达制造股东会审议批准、上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审核通过或同意注册，以及最终取得

批准、审核通过或同意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渠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相关信息详见信息披露义务人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交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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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暨一般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51.55%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26年1月15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5日、2026年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6-002）。

2026年1月2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及相关公告。

2026年4月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及相关公告。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序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方案、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等。 本次交易方

案能否获得相关认可，以及获得相关认可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本次交易能否最终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